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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三十多年處理各種商業訴訟的經驗，讓我能在這方面滿足您的一切需要

何百利於1983年在英國取得法律專業資格，於1985年成為香港認許律師，並於1990
年加入羅拔臣律師事務所。他於1991年成為本所合夥人，現時為商業訴訟部主管。

何律師的執業範圍包括商業訴訟、商業詐騙及索究申索、僱傭法、企業事務、監管機構 (證監會 /
香港聯交所)的調查和審裁、國際仲裁及緊急的非正審申請和其他補救申請 (包括資產凍結令和容許查察令)。

何律師不時在《法律名人錄》出現被推薦為訴訟律師，亦是香港民事訴訟程序 (即白書)
的特約撰寫人，曾為香港律師會民事訴訟程序改革專員委員會專家小組會員，以及香港律師會業界會員紀律處分程
序的專員小組檢控官，亦於香港大學作兼職講師。

獎項及榮譽

訴訟之星 (商業及交易)
Benchmark Litigation Asia-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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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香港及澳門地區推薦律師
(商業訴...
Lexology Index
2025

商業訴訟推薦律師
Lexology Index
2025

訴訟之星 (商業及交易)
Benchmark Litigation Asia-Pacific
2025

評價

mailto:barryhoy@robertsonshk.com
tel:+852 2861 8415


Barry Hoy is a first-rate practitioner in Hong Kong, with peers and clients describing him as “an
accomplished and forceful litigator”.
Lexology Index

Barry Hoy earns widespread acclaim amongst sources and is recognised as a seasoned litigator in
employment and investigations-related cases.
Lexology Index

Barry Hoy brings extensive capabilities in commercial litigation, fraud claims, employment law, and
regulatory inquiries.
Benchmark Litigation

語言

English

專業資格
英國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法律學士
於1983年成為英格蘭和威爾斯註冊律師
於1985年成為香港註冊律師

所屬團體
香港律師會
英格蘭和威爾士律師會
香港律師會民事訴訟程序改革委員會委員

曾處理案例
訴訟及爭議排解

率領律師團隊代表一間香港上市中資紅籌股公司處理有關證劵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商業罪案調查科對詐騙
和虧空信託的指控進行之調查。此案涉及搜查令之涵蓋範圍以及法律專業保密權的爭議對警務處處長及律政司
司長提出法律程序，在香港的法律專業保密權及其有限的豁免性上取得突破性的判例。



代表一間大型國際律師事務所處理範圍廣泛、涉及多方提出的訴訟，以及處理關於詐騙、表面權限以及有關明
知收取和明知協助的索究申索的法律程序。

為眾多美國原告人就獲得的美國判決書（當中涉及港幣數億元的破產清盤）後應採取的彌償方法及濟助提供法
律意見。

協助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集團處理在香港展開的訴訟程序，當中的複雜訴訟程序涉及違反受信責任及僱傭合
約的指控、對高級管理人員的限制性契諾的可強制執行的範圍、限制貿易的爭議，以及知識產權及保密責任的
爭議。

代表一間美國集團公司的香港分公司在香港針對前僱員展開有關違反保密責任及商業秘密的法律程序。此案涉
及限制、索究及安東皮勒禁制性的濟助。

為一所在中國有龐大生產權益的日資香港公司的擁有人及創辦股東就董事會爭議所引發的多個司法管轄區的法
律程序提供法律意見。

代表一間在中國持有大量不動產業及企業的香港上市公司的馬來西亞股東在香港展開雙重衍生法律程序。

率領律師團隊代表兩所香港銀行處理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證劵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聲稱不當銷售雷曼迷你
債券的指控所展開的調查及會面並為此提供法律意見。

針對一宗涉及國際知名的並在新加坡以外營運的企業被挪用款項而提出有關欺詐和索究的訴訟，訴訟涉及一連
串非正審禁制令申請和命令，以及相關的法庭命令和補償，包括諾里奇藥商披露令。


